
以供參閱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修訂《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及  
《電台業務守則－節目標準》有關準確無誤的規定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關於按《廣播條例》 (第 562
章 )及《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第 391 章）發出的電視及電台
業務守則，廣播事務管理局 (廣管局 )在作出檢討及修訂時所採
取的既定程序，以及某幾類真實題材節目有關資料準確無誤

規定的修訂條文，如何應用於電視節目服務及聲音廣播持牌

機構之上。  
 
背景  
 
2. 廣管局是根據《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成立的法定獨

立機構，專責規管廣播業。廣管局的其中一項法定職能，是

確保電視及聲音廣播維持適當標準。根據《廣播條例》第 3(1)
條及《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第 19(1)條，廣管局可發出或檢
討業務守則，為電視節目服務及聲音廣播持牌機構訂定實務

指引。  
 
3. 根據《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廣管局可委任諮詢委員

會，就關乎其職能的任何事宜或任何方面提供意見。廣管局

轄下設立的業務守則委員會，負責定期檢討電視及電台的廣

播標準，並在有需要時向廣管局建議修訂有關業務守則。業

務守則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廣管局委員，以及來自社會不同界

別的增選委員，以反映社會價值及期望。截至 2006 年 10 月，
業務守則委員會共有四名廣管局委員及五名增選委員。  
 
4. 在考慮業務守則是否需要修訂時，除非只涉及純屬技
術性質的建議修訂，業務守則委員會會在會議前諮詢持牌機

構及公眾 1。業務守則委員會的會議是向外公開的。在每次會
                                                 
1 廣管局及其轄下委員會經由電視及電台廣播諮詢計劃進行公眾諮詢。這個計劃現時約有 540
名市民參與。他們來自 18個地方行政區，類別組合與政府統計處所編製的統計人口結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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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舉行前，業務守則委員會均會發出新聞公告，宣布會議日

期。  
 
有關守則中準確無誤的規定  
 
5. 現時，《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 (電視節目守
則 )及《電台業務守則—節目標準》 (電台節目守則 )中有關真
實資料必須準確無誤的規定，只適用於下列類別的真實題材

節目 2：新聞、時事節目、個人意見節目、紀錄片以及採用調

查手法報道的節目。然而，公眾不時投訴其他真實題材節目

的資料不確，尤其是財經節目、兒童教育節目、以醫療及健

康為題材的節目及比賽節目。  
 
6. 有鑑於此，業務守則委員會已經作出檢討，並建議相

應修訂電視及電台業務守則。廣管局已通過委員會的建議，

修訂上述守則中有關準確無誤規定。有關的修訂建議，把規

定持牌機構必須盡一切合理努力，確保節目內的真實資料準

確無誤的要求，由新聞、時事節目、個人意見節目、紀錄片

及採用調查手法報道的節目，延伸至另外四類節目，即財經

節目、兒童教育節目、以醫療及健康為題材的節目及比賽節

目。廣管局通過的修訂建議載於附件。  
 
7. 廣管局在決定接納業務守則委員會的建議，修訂電視

及電台節目守則的相關條文前，已考慮過各方面的意見，包

括與電視及電台廣播諮詢計劃成員舉行小組專題討論會所收

集的公眾意見及各持牌機構的回應。一方面市民對電視電台

節目資料準確無誤的期望日增，但另一方面當局又須盡量減

少對廣播機構施加新的規管措施。修訂有關守則的目的，是

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8. 對於施行「準確無誤」的規定，電視及電台廣播持牌

機構對有關條文不會感到陌生。除現時應用在新聞、時事節

目、個人意見節目、紀錄片及採用調查手法報道的節目外，

根據《電視通用業務守則—廣告標準》和《電台業務守則—

廣告標準》的規定，持牌機構亦須確保所有廣告資料真實，

而有事實根據的聲稱也必須有憑據。在廣管局處理有關這幾

                                                                                                                                              
 
2  根據現行的電視及電台節目守則的定義，「真實題材節目」是指根據真實資料製作的非虛構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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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節目及廣告聲稱的準確報導的投訴時，持牌機構須作出合

理努力，確定有關聲稱準確無誤，並有責任向廣管局提供證

據以作佐證。  
 
9. 廣管局會採用相同手法，處理涉及該四類新增真實題

材節目的真實資料是否準確無誤的投訴。廣管局並無任何預

設的「準確」標準，亦願意考慮持牌機構提供的任何相關證

明文件或證據。因此，對「準確無誤」的規定作出修訂，不

會妨礙資訊的自由流通或促使任何領域內某種觀點成為主

流。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二零零六年十月  
 



 

 

 
《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 節目標準》  

修訂建議  
 
 
第 9 章  準確、持平及公正  
 
 
適用於所有服務的一般原則  
 
1. 新聞節目應就所報道的題材向觀眾提供理智而詳盡的
闡述，令他們可以得出自己的意見。持牌人應確保新聞的報

道準確而且恰當地持平。所謂持平，並不表示編輯人員需要

摒棄查究精神，亦非要求以相同篇幅報道新聞事件的每一方

面，而是要公平客觀地報道每段新聞。  
 
 
適用於不同類別服務的準則  
 
本地免費及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  
 
準確  
 
1A. 持牌人必須盡一切合理努力，確保新聞、時事節目、財
經節目、個人意見節目、紀錄片、採用調查手法報道的節目、

兒童教育節目、以醫療及健康為題材的節目，以及比賽節目

內的真實資料準確無誤。  
 
持平  
 
一般原則  
 
2. 本地免費及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方面，持牌人必須確
保新聞節目及有關香港公共政策或備受香港公眾關注而又具

爭議的真實題材節目，能夠恰當地持平（個人意見節目除外，

有關該等節目的規定，另見下文第 17 段）。真實題材節目是
指根據真實資料製作的非虛構節目，例如新聞、時事節目、

個人意見節目、紀錄片及採用調查手法報道的節目。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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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謂恰當地持平，是指節目在報道不同的言論時，必須
以公正不偏的態度處理。討論備受公眾關注的問題時，節目

應盡量反映所有主要而又關乎宏旨的觀點，以便求取平衡。

節目不應隱瞞事實而有所偏倚，或輕重倒置而誤導觀眾。持

牌人必須盡一切合理努力，確保節目內的真實資料準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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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業務守則  —  節目標準》  
修訂建議  

…… 
 
警告  
 
20. 倘若任何節目內容有可能引致部分聽眾反感或不安，應
在節目開始前加上有效警告。  
 
 
準確  
 
20A. 持牌人必須盡一切合理努力，確保新聞、時事節目、
財經節目、個人意見節目、紀錄片、採用調查手法報道的節

目、兒童教育節目、以醫療及健康為題材的節目，以及比賽

節目內的真實資料準確無誤。  
 
 
持平  
 
一般原則  
 
21. 持牌人必須確保新聞節目及有關香港公共政策或備受
香港公眾關注而又具爭議的真實題材節目，能夠恰當地持平

（個人意見節目除外，有關該等節目的規定，另見下文第 36
段）。真實題材節目是指根據真實資料製作的非虛構節目，例

如新聞、時事節目、個人意見節目、聽眾來電節目、紀錄片

及採用調查手法報道的節目。  
 
22. 所謂恰當地持平，是指節目在報道不同的言論時，必須
以公正不偏的態度處理。討論備受公眾關注的問題時，節目

應盡量反映所有主要而又關乎宏旨的觀點，以便求取平衡。

節目不應隱瞞事實而有所偏倚，或輕重倒置而誤導聽眾。持

牌人必須盡一切合理努力，確保節目內的真實資料準確無誤。 
 
 
 
 


